
EEC 文件第 9/05 號 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 
第七次會議  

議程第三項﹕方便營商小組報告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匯 報 方 便 營 商 小 組 自 經 濟 及 就 業 委 員 會 上 次 於 二 零 零 五

年六月十三日會議以來所進行的工作。  

小 組 會 議  

2 .  小 組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八 月 四 日 舉 行 第 六 次 會 議 。 會 上 秘 書 處 及 各

工 作 小 組 匯 報 進 行 中 的 規 管 檢 討 工 作 進 度 。 有 關 項 目 的 進 展 摘 要 載

述於以下各段。  

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的 進 度  

3 .  關 於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的 工 作 ， 有 關 部 門 已 在 上 一 季 推 展 各 項 已 達

成共識的改善措施。地政總署現正着手刪除 9 項特別條件，簡化 7
個項目，以及把 10 個項目合併為 4 個。經修訂特別條件的初稿已

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送 交 有 關 部 門 徵 詢 意 見 。 至 於 檢 討 標 準 契 約 的 一

般 條 件 方 面 ， 有 關 工 作 已 到 達 後 期 階 段 ， 而 最 後 定 稿 亦 將 於 十 月 完

成 。 為 涉 及 以 優 惠 條 件 批 地 的 特 殊 個 案 而 設 的 查 詢 程 序 現 已 開 始 實

行 ， 承 批 人 可 就 任 何 涉 及 修 改 批 地 條 件 的 建 議 ， 向 地 政 總 署 查 詢 當

局 計 算 “換 地 前 地 價 ”的 準 則 。 地 政 總 署 會 監 察 此 等 查 詢 的 數 量 ， 並

會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設 計 更 詳 細 的 查 詢 程 序 。 地 政 總 署 已 在 有 關 方 面 達

成 交 易 協 議 後 ， 隨 即 展 開 規 定 的 刊 憲 程 序 ， 以 加 快 處 理 土 地 交 換 ／

修訂契約的個案。  

專 家 裁 決 制 度  

4 .  政 府 當 局 現 已 進 一 步 詳 細 審 議 這 事 項 ， 並 總 結 最 初 的 關 注 事

項 ， 包 括 有 關 對 政 府 收 入 的 影 響 、 運 作 原 則 、 《 公 共 財 政 條 例 》 、

持 平 公 正 及 保 密 原 則 的 事 項 ， 都 未 能 滿 意 地 獲 得 解 決 及 保 障 。 因

此 ，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建 議 的 機 制 不 應 推 行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當 局 在 得 出 上

述 意 見 的 同 時 亦 指 出 ， 地 政 總 署 已 探 討 過 其 他 可 加 快 地 價 上 訴 程 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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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措 施 ， 日 後 將 會 繼 續 探 討 ， 並 且 會 在 已 建 立 及 確 證 可 行 的 架 構 內

優 先 予 以 實 施 。 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在 九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了 第 八 次

會 議 ， 並 就 政 府 關 於 專 家 裁 決 制 度 的 回 應 進 行 討 論 。 工 作 小 組 委 員

認 為 這 是 政 府 的 政 策 事 宜 ， 但 政 府 作 決 定 時 ， 應 在 地 政 總 署 作 為 業

主和土地管理人的角色之間取得平衡。  

檢 討 發 展 過 程 施 工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的 進 度  

5 .  檢 討 發 展 過 程 施 工 階 段 專 責 小 組 (專 責 小 組 )已 考 慮 有 關 設 立 網

上 查 察 系 統 ， 以 便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查 核 當 局 處 理 其 建 築 申 請 審 批 情 況

的 建 議 。 專 責 小 組 的 結 論 是 ， 由 於 規 管 當 局 在 審 批 建 築 圖 則 方 面 尚

未 以 電 子 方 式 通 訊 ， 因 此 建 議 的 系 統 現 時 不 會 帶 來 任 何 實 質 好 處 。

不 過 ， 專 責 小 組 擬 促 請 政 府 為 建 築 圖 則 審 批 工 作 開 發 電 子 通 訊 系

統，以配合私營機構在資訊科技發展的步伐。  

6 .  立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(事 務 委 員 會 )就 專 責 小 組 有

關 就 私 人 審 批 建 築 申 請 進 行 研 究 的 建 議 表 達 意 見 ， 對 該 建 議 極 有 保

留 ， 並 促 請 政 府 取 消 該 項 研 究 。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， 政 府 首 先 應 研 究

是 否 適 宜 把 法 定 機 構 的 工 作 外 判 予 私 營 機 構 ， 並 在 委 託 顧 問 研 究 實

施 事 宜 之 前 先 進 行 廣 泛 諮 詢 ， 以 期 就 各 基 本 事 項 取 得 共 識 。 鑑 於 事

務 委 員 會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， 專 責 小 組 同 意 暫 時 擱 置 該 項 研 究 ， 以 探 討

可 行 的 未 來 路 向 。 專 責 小 組 會 致 函 事 務 委 員 會 澄 清 該 項 研 究 的 目

的 ， 而 有 關 方 面 會 安 排 舉 行 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， 進 一 步 澄 清 專 責

小組的看法。  

零 售 業 工 作 小 組 的 進 度  

食 物 牌 照 事 宜 和 房 屋 署 的 審 批 程 序  

7 .  在 上 一 季 ， 零 售 業 工 作 小 組 （ 工 作 小 組 ） 探 討 有 關 食 物 零 售 牌

照 事 宜 ， 以 及 在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屋設 立 食 物 零 售 店 鋪 的 問 題 。 食

物 環 境生 署 已 制 訂 實 施 計 劃 ， 以 落 實 各 項 改 善 食 物 零 售 業 的 發 牌

制 度 、 工 序 和 程 序 的 建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與 房 屋 署 和 領 匯 管 理 有 限 公 司

已 進 行 討 論 ， 以 尋 求 改 善 處 理 在 屋 邨 開 辦 食 物 零 售 業 申 請 程 序 的 機

會。該署已承諾會在 7 個 工 作 天 內 完 成 審 理 及 批 核 簡 單 裝 修 工 程 的

申請，而複雜的申請則最多需時 21 個工作天審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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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工 作 小 組 亦 在 十 月 初 與 有 關 業 界 舉 行 會 議 ， 商 討 他 們 對 美 容 產

品 /化 妝 品 /藥 物 零 售 規 管 監 控 的 關 注 事 項 。 工 作 小 組 將 決 定 是 否 有

需要就此課題作深入檢討。  

公 眾 諮 詢  

9 .  方 便 營 商 小 組 和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都 認 為 ， 就 擬 議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

度 和 立 法 規 管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事 宜 所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都 反 映 出 ，

政 府 現 時 採 用 的 諮 詢 模 式 有 不 足 之 處 ， 而 且 政 府 是 選 擇 性 地 諮 詢 受

影 響 人 士 和 匯 報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有 關 方 面 需 要 下 不 少 工 夫 ， 才

可 使 政 府 正 視 公 眾 的 意 見 和 關 注 事 項 。 為 盡 量 減 少 發 生 選 擇 性 諮 詢

的 情 況 ， 小 組 促 請 政 府 在 立 法 過 程 中 提 供 所 諮 詢 人 士 的 資 料 ， 以 及

接 納 或 拒 絕 意 見 的 理 由 。 此 外 ， 小 組 委 員 和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政 府

改 善 現 行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受 影 響 人 士 都 獲 得 充 分 諮 詢 ， 而 且 他 們

提 出 的 意 見 能 在 提 交 立 法 會 或 其 相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書 中 妥 為 記

錄在案。小組會繼續監察這方面的進展。  

10 .  有 關 建 議 立 法 規 管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事 宜 ， 小 組 和 工 作 小 組 對

於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把 須 予 規 管 的 消 費 品 類 別 數 目 由 40 項 減 至 6
項並無異議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監察這事項的進展。  

車 輛 廢 輪 胎 的 規 管 影 響 評 估  

11 .  環 境 保 護 署 向 小 組 簡 介 擬 推 行 的 廢 輪 胎 產 品 責 任 計 劃 在 八 月 的

最 新 進 展 情 況 。 小 組 備 悉 各 界 對 於 徵 費 、 由 業 界 實 行 的 強 制 性 計

劃 、 以 及 就 棄 置 輪 胎 徵 收 堆 填 區 棄 置 費 的 方 案 意 見 分 歧 。 該 署 會 再

向小組匯報有關規管影響評估研究的進展。  

檢 討 戲 院 發 牌 工 作  

12 .  在 經 濟 及 就 業 委 員 會 上 次 會 議 上 ， 有 關 方 面 已 匯 報 該 項 檢 討 工

作 的 結 果 和 建 議 。 其 後 ， 在 七 月 諮 詢 業 界 、 專 業 團 體 和 專 門 承 建 商

協 會 的 意 見 時 ， 他 們 全 部 表 示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業 界 建 議 有 關

當 局 簽 發 類 似 持 牌 食 肆 標 貼 的 牌 照 證 ， 供 業 界 展 示 於 查 票 處 ， 以 提

高 公 眾 的 認 知 度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正 就 臨 時 牌 照 草 擬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， 以

期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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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項 規 則 和 規 例 的 透 明 度 和 客 觀 性  

13 .  在 商 議 戲 院 發 牌 檢 討 工 作 和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高 度 限 制 (請 參 閱 下

文第 14 至 15 段 )的過程中，小組委員已提出業界關注的事項，特

別 是 發 展 商 和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因 關 注 到 政 府 部 門 對 各 項 規 則 和 規 例 的

主 觀 詮 釋 ， 而 引 致 的 不 明 確 情 況 和 工 序 延 長 的 問 題 。 一 個 確 切 例 子

就 是 政 府 採 用 的 “效 能 為 本 的 消 防 設 計 方 法 ”。 雖 然 政 府 會 根 據 慣 用

的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， 透 過 事 先 批 核 建 築 圖 則 以 確 保 持 牌 樓 宇 的 消 防 安

全 符 合 規 定 ， 但 認 可 人 士 曾 多 次 指 出 當 局 審 批 慣 用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以

外 的 設 計 ， 需 時 頗 長 。 如 在 遵 從 慣 用 規 定 方 面 有 實 際 限 制 ， 認 可 人

士 須 採 用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都 接 納 的 “效 能 為 本 的 消 防 設 計 方 法 ”， 但

這 可 能 出 現 主 觀 詮 釋 的 情 況 。 然 而 ， 當 局 並 沒 有 就 該 方 式 發 出 正 式

指 引 和 可 衡 量 的 準 則 ， 讓 專 業 人 士 有 所 依 循 。 秘 書 處 會 與 屋 宇 署 、

消 防 處 和 消 防 工 程 界 的 專 業 人 士 及 專 家 跟 進 此 事 ， 以 尋 求 改 善 方

法。  

私 營 安 老 院 的 高 度 限 制  

14 .  有 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於 八 月 四 日 向 小 組 簡 報 不 會 再 放 寬 私 營 安 老

院 高 度 限 制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委 員 於 八 月 十 六 日 與 有 關 決 策 局 及 部

門 舉 行 跟 進 會 議 ， 會 上 委 員 對 安 老 院 及 醫 院 在 “硬 件 ” (即 方 便 在 火

警 時 逃 生 和 疏 散 的 設 計 )及 “軟 件 ” (即 人 手 編 配 比 例 及 培 訓 )方 面 的 主

要 分 別 ， 有 更 深 入 了 解 。 除 得 悉 上 述 分 別 外 ， 委 員 亦 建 議 政 府 應 集

中 研 究 疏 散 時 間 ， 而 並 非 硬 性 實 施 24 米 的 規 限 ； 消 防 處 則 應 採 取

短 期 改 善 措 施 ， 檢 討 24 米 高 度 限 制 的 釋 義 ， 例 如 接 納 把 安 老 院 樓

上或樓下平台或避火層用作計算准許的最高高度。  

15 .  小 組 認 為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應 檢 討 “效 能 為 本 的 消 防 設 計 方 法 ” (見
上文第 13 段 )，讓營商人士更清楚了解有關規定，以減少這類個案

的數目。小組會繼續監察這方面的進展。  

其 他 事 宜  

16 .  秘 書 處 正 與 有 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跟 進 下 列 事 宜 ， 以 便 在 未 來 小 組

會議時討論—  

( a )  檢討旅行社發牌制度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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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設置臨時燒烤及其他康樂設施場地的事宜。  

17 .  在 上 一 季 ， 小 組 接 獲 下 列 兩 宗 建 議 精 簡 程 序 或 便 利 措 施 的 轉 介

個案—  

( a )  處理在北區的短期豁免書；以及  

( b )  建立藥品專利與藥物註冊之間的聯繫系統。  

 

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二零零五年十月  

 

   


